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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河 南 省 纪 委
关于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问题的通报
各省辖市纪委、监察局，各省直管县（市）纪委、监察局，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室，省纪委监察厅各派驻（出）机构：

    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全省各地各单位采取措施、狠抓落实，党员干部作风明显转变，但仍有个别党员干部置若罔闻、顶风违纪，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现将6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郑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组织公款旅游问题。2013年7月，经该所党委书记、所长栗进朝同意，由该所党委委员、组宣人事科科长张鸿负责牵头，以“开展红色教育活动”的名义，组织干部职工132人分两批至隆化董存瑞纪念馆、承德避暑山庄和坝上草原等地参观、旅游，其中在承德避暑山庄、坝上草原旅游花费公款2.6万余元。郑州市纪委分别给予栗进朝、张鸿党内警告处分，对参与公款旅游的副所长邢廷茂、王国杰进行诫勉谈话。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北区建设科科长于同胜违规兼职领取报酬问题。2012年3月，延津县产业集聚区内一企业邀请于同胜担任该企业土建工程处负责人，截至2013年11月，于同胜在该企业领取报酬7.8万元。延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予于同胜行政记过处分，责令其辞去企业职务，收缴违纪所得。

    淅川县第五小学校长熊新富大操大办儿子婚礼问题。2014年5月17日，熊新富在淅川县城为其子举办婚礼，通知亲朋好友及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共178人参加，违规收受礼金。淅川县教体局党委给予熊新富党内警告处分，淅川县教体局决定免去其校长职务，责令其退还违规收受的礼金。

舞钢市教育局副局长孙春峰长期借用企业车辆问题。2012年9月至2014年2月，孙春峰违规长期借用舞钢市春宇精密模塑有限责任公司车辆。舞钢市监察局给予孙春峰行政记过处分，责令其退还车辆。

    济源市城乡规划管理监察支队工作人员李彬玉工作日饮酒滋事问题。2014年1月16日下午，李彬玉工作时间到娱乐场所唱歌、饮酒，与服务人员发生纠纷，造成恶劣影响。济源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党委给予李彬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若干意见以及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切实加强自我约束。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加大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直查快办力度，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顶风违纪行为，严查严办、限时办结，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中共河南省纪委

                 2014年8月20日

（此件发至县级）

抄送：各省辖市党委、人民政府，各省直管县（市）党委、人民政府。
中共河南省纪委办公厅             2014年8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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